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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泰禾长安中心部分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2017 年 12 月 8 日，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北京泰禾嘉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泰禾嘉盈”）与北京量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量钭科技”）

签署了《买卖合同框架协议》，以泰禾长安中心 B 栋 3-21 层物业（以下简称“出售

部分房产”）的评估值人民币 170,379 万元为依据，北京泰禾嘉盈将该部分房产作

价 180,000 万元出售予北京量钭科技。 

泰禾长安中心系公司通过公开出让方式取得的北京石景山区鲁谷路银河商务区

K 地块项目，占地面积 21,071.0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79,485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

C2 商业金融用地，土地出让使用年限为商业 40 年、综合 50 年。本次出售部分房产

为泰禾长安中心 B 栋 3-21 层，共计 303 套办公现房，总建筑面积 34,993.54 平方米，

最终以实测面积为准。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

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北京量钭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国创产业园 6 号楼三层东壹区 305-076 号 

法定代表人：龚越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6 日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量钭科技总资产、净资产为 0 元，尚未实现收入。 

股东情况：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99.90%，系北京量钭科技控股股东。 

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10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59.98 

负债总额 4,148.34 

净资产 3,411.64 

 2017 年 1-10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015.78 

营业利润 1,204.58 

净利润 903.38 

北京量钭科技、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标的名称：泰禾长安中心 B 栋 3-21 层物业。 

2、标的资产情况 

泰禾长安中心 B 栋的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总层数为 26 层，其中

地上 21 层，地下 5 层。本次交易标的为泰禾长安中心 B 栋 3-21 层，共计 303 套办

公现房，总建筑面积 34,993.54 平方米（最终以实测面积为准），已获得北京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批准预售。泰禾长安中心 B 楼现已完成封顶工作，正在进行公共

区域精装修，预计 2017 年底完成竣工备案并交付。 

3、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评估机构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仁达房估字【2017】第

201701101029787 号估价报告，本次评估运用比较法、收益法两种方法评估得到泰

禾长安中心 B 栋 3-21 层物业于价值时点 2017 年 9 月 6 日，在价值定义和估价假设

限制条件下的估价结果如下： 

建筑面积：34,993.54 平方米； 

现房房地产总价值：170,379 万元； 

单位建筑面积现房房地产价值 48,689 元/平方米。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出售所涉标的房产经具有房地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

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

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因此，本次交易以标的评估值

人民币 170,379 万元为依据，北京泰禾嘉盈以 180,000 万元出让泰禾长安中心 B 栋

3-21 层物业，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五、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泰禾嘉盈与北京量钭科技签署的《买卖合同框架协议》主

要条款如下： 

甲方（出卖人）：北京泰禾嘉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买受人）：北京量钭科技有限公司 

1、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坐落于石景山区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国有

土地使用证号为京石国用(2015 出)第 00017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79,485 平方米。

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以下简称“该商品房”）所占用的土地用途为办公，土地使

用年限自 2013 年 07 月 23 日至 2063 年 07 月 22 日。 

2、本次交易对象 

该商品房所在建筑物的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总层数为 26 层，其中

地上 21 层，地下 5 层。本次交易的对象为写字楼 B 栋 3-21 层，共计 303 套，总建

筑面积 34,993.54 平方米，最终以实测面积为准。 

3、房屋现状：该楼现已完成封顶工作，装修进度为：正在进行公共区域精装修，

预计于 2017 年底完成竣工备案并交付乙方。 

4、经双方友好协商，转让价款按照写字楼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51,400 元，按照

暂定面积 34,993.54 平方米计算，总价 1,800,000,000 元（含税，税率 5 %），转让

时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转让价款包含地上建筑物、配套场地、装修及土地使用权



 

转让费用。 

六、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加快项目去化速度，提升公司盈利水

平。经初步测算，本次出售泰禾长安中心B栋部分房产将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7.14

亿元，扣除成本及相关税费后，预计增加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20,800万元，最终收

益以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为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北京泰禾嘉盈与北京量钭科技签署的《买卖合同框架协议》； 

3、北京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仁达房估字【2017】

第 201701101029787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